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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茎。
2  术语和定义

2.1 铁皮石斛
以兰科植物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icinale Kimura et Migo)鲜品为原料，通过去杂、去叶、除根、淘 洗、干燥或不干燥等工序制成，供直接食用或作食品加工原料。
3  技术要求

3.1  原料要求
3.1.1 铁皮石斛鲜品应具有其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固有的色、香、味，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虫蛀、无 异味，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表面灰绿色，黄绿色、紫红色或略带金黄色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 自然光线下采用鼻嗅、目测、口尝的 方法进行检验

	气味、滋味
	气微，味淡，咀嚼之有黏性
	

	状态
	有纵向条纹，有时可见残留的灰色叶鞘，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3.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铁皮石斛茎干品
	
≤
	
12.0
	
GB 5009.3

	多糖（以无水葡萄糖计）/（g/100g）           ≥
	25.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a   理化指标基于干品确定，鲜品根据干品按水分进行折算。


3.4 污染物限量
DBS33/ XXXX—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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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污染物限量a

	项  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Pb计），mg/kg
	1.0
	GB 5009. 12或GB 5009.268

	总砷（以As计），mg/kg
	0.5
	GB 5009. 11或GB 5009.268

	总汞（以Hg计），mg/kg
	0.05
	GB 5009. 17或GB 5009.268

	镉（以Cd计），mg/kg
	0.5
	GB 5009. 15或GB 5009.268

	a   污染物限量值基于干品确定，鲜品根据干品按水分进行折算。


3.5  农药限量
农药限量应符合GB 2763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4  其他

[image: ]按照传统方式适量食用，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传统方式通常指用于鲜 食、煲汤、入菜、榨汁、泡茶、传统方式泡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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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铁皮石斛》 （DBS33/XXXX—202X）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4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浙卫发函〔2024〕239 号）要求，《浙江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列为2024 年度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制定项目，项目委托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组建标准起草组制定。
（二）制标必要性
铁皮石斛作为传统珍稀名贵中药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浙 江省率先成功突破了铁皮石斛仿生态人工栽培技术后，逐渐形成了集 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铁皮石斛产业群，成为全国铁皮石 斛种植、加工主产区和主销区，2021 年浙江省种植面积 5.58 万亩， 总产量近 1 万吨，总产值 50 多亿元，产业规模占全国70%强，引领 着全国产业的发展。2018 年被列为新“ 浙八味”培育品种。随着人 工种植铁皮石斛的技术逐渐普及，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资源的日益丰 富，同时养生保健知识的普及，食用人群也在逐年增加，铁皮石斛市 场需求不断加大。铁皮石斛主要成分为石斛活性多糖、石斛碱、石斛 菲、多种氨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铁皮石 斛在浙江省、云南省、广东省、福建省、上海市等地区有作为食品原 料使用历史，主要方法为即食、煲汤、做菜、榨汁、泡茶、泡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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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吃药一箩筐，不如铁皮石斛一碗汤”的美誉；按照传统习惯 长期正常使用，未见不良反应报道，并有明显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在 抗击“新冠肺炎”中也发挥了明显作用。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组织制定《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干制铁皮石斛花》（DB33/ 3011 —2020）和《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干制铁皮石斛叶》（DB33/ 3012 —2020）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铁皮石斛主要营养成分及含量分析、 国内外食用历史资料收集、卫生学检验等工作，均为铁皮石斛的安全 食用提供了科学依据，省卫健委也出具了关于人工种植的铁皮石斛在 浙江省食用历史 30 年以上的证明。
随着《关于对党参等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和《关 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2023 年第 9 号）的发布，铁皮石斛在可以作为食药两用物质进行生产经营 的政策驱动下，铁皮石斛除了原有的药用和保健用途径外，市场上不 断涌现出以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相关食品，如铁皮石斛饮品、 铁皮石斛压片糖果、铁皮石斛茶等。铁皮石斛原料及其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发展迅速，但目前仍缺少相应食品的执行标准，给产品的生产、 检测和监管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不利于产品质量控制和产品推广。因 此，拟制定《铁皮石斛茎》作为食品的团体标准，明确其相关术语和 定义，制定其相关指标要求和检验方法等，保障铁皮石斛茎作为普通 食品的食用安全，并推动我省铁皮石斛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项 目负责单位及主要起草过程

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铁皮石 斛》标准制定项目。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协作单位参与标准的制定。标准主要起草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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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草案编制工作总历时 14 个月。主要工作过程包括以下 10 个 阶段：1.产业发展及技术标准现状分析；2.标准草案框架确定；3.实 地调研铁皮石斛生产过程；4. 收集整理企业前期检测数据；5.采集样 品实验室检测；6.标准草案编制及研讨；7.行业公开征求意见；8.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9.卫生健康委网上公开征求意见；10.形成标准送 审稿。
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工作：
2024 年 5 月，项目获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签订委托协议 书。在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初期，项目组就前期《关于做好铁皮石 斛、灵芝、山茱萸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产 品申报与许可工作的通知》中《试点物质原料质量安全指标要求》，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技术机构，具体负责各项风险监测和风 险评估工作，对检测和收集的铁皮石斛食品安全标准相关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
2024 年 12 月，《铁皮石斛》项目制定工作启动会在金华武义召 开。标准起草项目组成员、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 20 余人参与 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拟定了标准的主要 框架，并就标准制定的任务分工、前期数据收集汇总及标准起草的整 体进度进行了整体安排。
2025 年 2 月，项目组开展起草组征求意见工作，由浙江省中药 材产业协会发文，对浙江省内中药材行业专家进行意见征求，未收集 到相关意见。
2025 年 5 月，专委会召开标准评审会，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 皮石斛》草案进行评审，形成意见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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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我国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43/013-2022）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44/023-2024）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干制品）》 （DBS45/071-2021）
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53/035-2022）
3 、其他
《ISO 21370:2019 中医药—铁皮石斛》
《地理标志产品 雅长铁皮石斛》（DB45/T 1231-2015） 《地理标志产品 泰宁铁皮石斛》（DB35/T 17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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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江西绿色生态 铁皮石 斛》（T/JGE 0012-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
《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2023 年第 9 号）。
三、标准的制定原则

（一）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首要原则。
（二）科学性原则。
（ 三）促进铁皮石斛产业健康发展原则。
（ 四）可操作性原则。
（五）公开透明原则。

四、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茎。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中的规定，将本标准范围限定为：人工 栽培的铁皮石斛茎。
2.术语和定义
2.1 铁皮石斛茎
以兰科植物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icinale Kimura et Migo 鲜品
为原料，通过去杂、去叶、除根、淘洗、干燥或不干燥等工序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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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直接食用或作食品加工原料。
3.  技术要求
对原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及农药残留限量等作出了 规定。
3.1 原料要求
3.1.1  铁皮石斛鲜品应具有其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固有的色、香、
味，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虫蛀、无异味，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 和有关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贵州DBS52/ 048 对原料要求是：“铁皮石斛应无虫蛀、无霉变，
具有铁皮石斛鲜品特有的自然品质特征及相应的色泽和气味。生产用 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云南 DBS 53/027 规定“紫皮石斛：应 无霉变、无发芽、无虫蛀、无污染。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 感官要求
规定了“色泽”、“滋味、气味”和“状态”，即“表面灰绿色，黄绿色、
紫红色或略带金黄色；气微，味淡，咀嚼之有黏性；外有纵向条纹， 有时可见残留的灰色叶鞘，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感官检验方法规定为“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自然 光线下采用鼻嗅、 目测、 口尝的方法进行检验。”
ISO 21370 规定铁皮石斛干条的感官要求是：“ 圆柱形，长度不
等。表面灰绿色，黄绿色或金黄色，有纵向条纹，有时可见残留的灰 色叶鞘。气微、 味淡，咀嚼之有粘性。”，对枫斗的感官要求是： “呈螺旋形或弹簧状，通常有两到六个旋纹。质地致密，易折断，断

6




面  平坦，灰白色至灰绿色。表面黄绿色或金黄色，有纵向条纹，有 时可见残留的灰色叶鞘。气微、味淡，咀嚼之有粘性”。
5. 理化指标
5.1 水分
因水分属于间接导致食品安全风险的指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2020 年版）等相关产品标准，综合产品检测结果，本标 准规定：水分，（g/100g） ≤ 12.0。
企业提供检测结果  327 件水分检测数据，水分在 0.82%-11.46% 之间，均值为 4.75%。详见表 1。
表 1    企业提供水分检测结果

	检测值（g/100g）
	<5
	5~
	7~
	9~
	10～12
	合计

	样品个数
	205
	81
	28
	7
	6
	327

	百分比 (%)
	62.69
	24.77
	8.56
	2. 14
	1.84
	100

	累计百分比 (%)
	62.69
	87.46
	96.02
	98.16
	100
	100



项目组检测结果 项目组对 51 批次（50 批厂家送样、1 市场销 售）铁皮石斛进行了水分检测，水分在 0.53%～11.3%之间，均值为 5.84%。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中国药典、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 皮石斛》（DBS44/023-2024）、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干制品）》（DBS45/071-2021）、贵州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铁皮石斛》（DBS53/035-2022）（ 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 合格品水分≤ 12 g/100g；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3/013-2022）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水分≤12 g/100g。
综合参考铁皮石斛水分的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和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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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石斛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水分应≤ 12 g/100g。该 限量与中国药典中的水分限量一致。
5.2 多糖
多糖虽然对食品安全无直接的影响，但属于产品的重要特征性指 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等相关产品 标准，综合产品检测结果，本标准规定多糖（ 以无水葡萄糖计）， （g/100g） ≥25。
企业提供检测结果：329 件多糖检测数据，多糖在 0.40%～71.20% 之间，均值为 40.33% 。详见表 2。
表 2    企业提供多糖检测结果

	检测值（g/100g）
	0~
	5~
	10~
	30~
	50~
	60~
	合计

	样品个数
	9
	7
	34
	214
	55
	10
	329

	百分比 (%)
	2.73
	2.13
	10.33
	65.05
	16.72
	3.04
	100

	累计百分比 (%)
	2.73
	4.86
	15.19
	80.24
	96.96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中国药典、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
皮石斛》（DBS44/023-2024）、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干制品）》（DBS45/071-2021）、贵州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铁皮石斛》（DBS53/035-2022）（ 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 合格品多糖含量≥25 g/100g ，其中广东省地标规定铁皮石斛鲜品合格 品多糖含量≥5 g/100g； 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3/013-2022）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多糖≥20 g/100g。
综合参考铁皮石斛多糖的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和铁
皮石斛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多糖应≥25 g/100g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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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与中国药典中的多糖指标一致。
6. 污染物

6.1 铅
温州疾控 35 件、台州疾控 9 件均小于 1.0 mg/kg ，企业提供 83
件样品检测结果，均小于 1.0 mg/kg 。参照相关标准，结合产品检测 结果，本标准规定铅(以 Pb  计) ≤1.0 mg/kg。
企业提供检测结果：83 批次铁皮石斛叶中污染物铅的检测数据，
含量在 0.06～0.89mg/kg 间，均值 0.26mg/kg ，中位数 0.21mg/kg 。详 见表 3。
表 3    企业提供铅检测结果

	检测值（mg/kg）
	0~
	0.2~
	0.4~
	0.6~
	0.8～1
	合计

	样品个数
	32
	37
	11
	2
	1
	83

	百分比 (%)
	38.55
	44.58
	13.25
	2.41
	1.21
	100

	累计百分比 (%)
	38.55
	83.13
	96.30
	98.79
	100
	100


项目组检测结果：项目组对 44 批次铁皮石斛叶进行了铅含量检 测，铅含量结果为 0.0124～0.245 mg/kg ，均值为 0.063 mg/kg ，中位 数 0.04625 mg/kg 。详见表 4。
表 4    项目组检测铅结果

	检测值（mg/kg）
	0~
	0.05~
	0. 1~
	0.2~
	合计

	样品个数
	25
	10
	8
	1
	44

	百分比 (%)
	56.82
	22.73
	18.18
	2.27
	100

	累计百分比 (%)
	56.82
	79.55
	97.73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4/023-2024 ） 、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3/013-2022）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茎（干制品）》（DBS45/071-2021）、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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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铅含量≤ 1   mg/kg；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53/035-2022） （ 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铅含量≤0.5 mg/kg。
综合参考铁皮石斛铅的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和铁皮
石斛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铅含量≤ 1 mg/kg 。该限 量与公告中的指标一致。
6.2 镉
疾控 44 件均符合，企业 93 件均小于 0.5 mg/kg 。参照相关标准，
结合产品检测结果，本标准规镉（以 Cd 计），(mg/kg) ≤ 0.5。
企业提供检测结果：93 批次铁皮石斛叶中污染物镉的检测含量
在 0.06～0.50 mg/kg 间，均值 0. 199 mg/kg ，中位数 0. 16mg/kg 。详见 表 5。
表 5    企业提供镉检测结果

	检测值（mg/kg）
	0~
	0.10~
	0.20~
	0.30~
	合计

	样品个数
	21
	32
	24
	16
	93

	百分比 (%)
	22.58
	34.41
	25.81
	17.20
	100

	累计百分比 (%)
	22.58
	56.99
	82.80
	100
	100


项目组检测结果：项目组对 44 批次铁皮石斛茎进行了镉含量检 测，镉含量结果为 0.00702～0. 18 mg/kg ，均值为 0.0395 mg/kg ，中位 数 0.02515 mg/kg 。详见表 6。
表 6    项目组检测镉结果

	检测值（mg/kg）
	0~
	0.02~
	0.04~
	0.06~
	0.10~
	合计

	样品个数
	17
	16
	3
	4
	4
	44

	百分比 (%)
	38.64
	36.36
	6.82
	9.09
	9.09
	100

	累计百分比 (%)
	38.64
	75.00
	81.82
	90.91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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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44/023-2024 ） 、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3/013-2022）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茎（干制品）》（DBS45/071-2021）、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  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镉含量≤  0.5 mg/kg；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53/035-2022） （ 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镉含量≤0.2 mg/kg。
综合参考铁皮石斛镉的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和铁皮
石斛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镉含量≤0.5 mg/kg。该限 量与公告中的指标一致。
6.3 汞
疾控 44 件、企业 170 件均小于 0.05 mg/kg 。参照相关标准，结 合产品检测结果，本标准规定总汞(以 Hg 计) ，(mg/kg)   ≤0.05。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4/023-2024 ）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53/035-2022）（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汞含量≤0.05  mg/kg；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DBS43/013-2022）、 广西壮族自治 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干制品）》 （DBS45/071-2021）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汞含量 ≤0.01 mg/kg， 该两项标准的发布时间早于公告发布时间。
6.4 砷
疾控 44 件、企业 170 件均小于 0.5 mg/kg 。参照相关标准，结合
产品检测结果，本标准规定总砷（以 As 计），(mg/k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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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4/023-2024 ） 、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 （DBS43/013-2022）、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 斛茎（干制品）》（DBS45/071-2021）、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茎》（DBS52/ 048-2020）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砷含量 ≤ 0.5  mg/kg ； 云 南 省 《 食 品 安 全 地 方 标 准  铁 皮 石 斛 》 （DBS53/035-2022）（已废止）中规定，铁皮石斛茎合格品汞含量≤ 0.3 mg/kg。
7.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限量应符合 GB 2763 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五、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起草单位在提交专委会审查前，已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时间为 期 2 个月，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
六、重大意见分歧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附件：1.  相关标准理化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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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标准理化指标对比表

	参考标准
	水     分
(g/100g)
	多     糖 (g/100g)
	铅(mg/kg)
	镉(mg/kg)
	汞(mg/kg)
	砷(mg/kg)
	铬
(mg/kg)
	SO2 (g/kg)
	农残

	本标准
	12.0
	25.0
	1.0
	0.5
	0.05
	0.5
	/
	/
	GB 2763 和农业农村部

	2023 年九种  食药物质公告
	
/
	
/
	
1.0
	
0.5
	
0.05
	
0.5
	
/
	
/
	应符合农 业农村部的
相关规定

	中国药典
	12.0
	25.0
	/
	/
	/
	/
	/
	/
	GB 2763

	广东省
(DBS44/023-2024)
	12.0
	5.0(鲜)    /25.0(干)
	1.0
	0.5
	0.05
	0.5
	/
	/
	GB 2763

	湖南省
（DBS43/013-2022）
	11.0
	20.0
	1.0
	0.5
	0.01
	0.5
	/
	/
	GB 2763

	云南省
(DBS53/035-2022）
	12.0
	25.0
	0.5
	0.2
	0.05
	0.3
	/
	/
	GB 276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DBS45/071-2021）
	12.0
	25.0
	1.0
	0.5
	0.01
	0.5
	2.0
	/
	GB 2763

	贵州省
(DBS52/048-2020）
	12.0
	25.0
	1.0
	0.2
	/
	0.5
	/
	不得检出
	GB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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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栽培的灵芝。
2  术语和定义

2.1 灵芝
以人工栽培的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Ganoderma lucidum (Leyss. ex Fr.) Karst.)或紫芝 (Ganoderma sinense Zhao, Xu et Zhang)鲜品为原料，通过除杂、干燥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干燥子实体，供直接食用或作食品加工 原料。
3  技术要求

3.1  原辅料要求
3.1.1 灵芝鲜品应新鲜、无虫蛀、无霉变、无腐烂，具有灵芝特有的自然品质特征及相应的色泽和气味， 栽培过程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赤芝
	紫芝
	

	色泽
	皮壳黄褐色至红褐色，有光泽；菌肉白 色至淡棕色
	皮壳紫黑色，有漆样光泽；菌肉锈褐色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  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 线下采用鼻嗅、 目测、 口尝的方法进行检验

	气味、滋味
	气微香，味苦涩
	气微香，味淡
	

	
状态
	外形呈伞状，菌盖肾形、半圆形或近圆 形；菌盖有显著环纹，无正常视力可见 的外来杂质
	外形呈伞状，菌盖呈扇形、肾形、半圆形 或近圆形；菌盖有显著环纹和纵纹，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
	



3.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DBS33/ XXXX—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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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12.0
	GB 5009.3

	总灰分/（g/100g）                          ≤
	3.0
	GB 5009.4

	多糖（以无水葡萄糖计）/（g/100g）          ≥
	0.9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三萜及甾醇（以齐墩果酸计）/（g/100g）      ≥
	0.5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3.4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污染物限量a

	项  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Pb计），mg/kg
	1.0
	GB 5009. 12或GB 5009.268

	总砷（以As计），mg/kg
	1.0
	GB 5009. 11或GB 5009.268

	总汞（以Hg计），mg/kg
	0.1
	GB 5009. 17或GB 5009.268

	镉（以Cd计），mg/kg
	0.5
	GB 5009. 15或GB 5009.268

	a   污染物限量基于干品确定，鲜品根据干品按水分进行折算。


3.5  农药限量
农药限量应符合GB 2763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4  其他

[image: ]按照传统方式适量食用，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传统方式通常指用于煲 汤、泡茶、传统方式泡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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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灵芝》 （DBS33/XXXX—202X）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4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浙卫发函〔2024〕239 号）要求，《浙江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列为2024 年度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 定项目，项目委托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建标准起草组制定。
（二）制标必要性
灵芝是传统的食药兼用的大型真菌，有滋补强身、扶正固本、延 年益寿之功效，食用历史悠久，中国中医药科学院通过对余姚市田螺 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灵芝样本“本草考古”，发现浙江先民使用灵芝养生 保健距今有 6800 年历史。浙江灵芝商品性生产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以赤芝段木栽培为主，品质好。2019 年我省灵芝栽培面积已达 0.3 万 亩，产业产值 15 亿元，产业规模占全国三成以上，主产于龙泉、庆 云、武义、磐安、常山、安吉等地，龙泉是“中国灵芝核心产区” ，目 前我省已形成了科研、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产业特色 和市场优势明显，已成为全国灵芝产品的主产区、主销区，对全国灵 芝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2018 年灵芝被列为新“浙八味”培育品种。 灵芝营养价值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多糖、寡糖、三萜类物质、多种甾 醇、膳食纤维、蛋白质、多肽、微量元素（有机锗）、酚类物质、维 生素以及灵芝的子实体、菌丝和孢子中含有大约400 种不同的生物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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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营养价值高。浙江省灵芝作为食品原料的主要方法为煲汤、泡茶、 泡酒等传统方式，民间有“吃药一箩筐，不如灵芝一碗汤”的美誉，按 照传统习惯长期正常使用，未见不良反应报道，并有明显提高免疫力 的作用，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也发挥了明显防治作用。
2019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 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包括了灵芝子实体（包括赤芝和紫 芝）。2023 年 11 月 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了《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公告》（2023 年第 9 号），灵芝子实体（包括赤芝和紫芝）位列其 中。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灵芝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灵芝全产业链发展 受到严重制约，是全行业强烈呼吁要解决的卡脖子标准，省领导也多 次指示要求要加快推进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研制工作。研制灵芝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可确保灵芝农药残留、重金属及微生物等方面符合 普通食品的要求，同时可以更加规范生产、加工和食用等各环节，更 大规模地满足广大公众的日常养生保健需求，有力推动浙江灵芝全产 业链的做大做强，浙江灵芝可以像吉林人参产业一样，产业规模完全 可以做到百亿规模，以营养与健康为目标的大食品产业将成为健康中 国的主要内涵和支撑。灵芝必将为健康浙江建设和农民致富发挥积极 的作用。
（三）项 目负责单位及主要起草过程
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灵芝》 标准制定项目。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协作单位参与标准的制定。标准主要起草人为：。

2




标准草案编制工作总历时 13 个月。主要工作过程包括以下 10 个 阶段：1.产业发展及技术标准现状分析；2.标准草案框架确定；3.实 地调研灵芝生产过程；4. 收集整理企业前期检测数据；5.采集样品实 验室检测；6.标准草案编制及研讨；7.行业公开征求意见；8.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9.卫生健康委网上公开征求意见；10.形成标准送审稿。
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工作：
2024 年 5 月，项目获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签订委托协议 书。在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初期，项目组就前期《关于做好铁皮石 斛、灵芝、山茱萸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产 品申报与许可工作的通知》中《试点物质原料质量安全指标要求》，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技术机构，具体负责各项风险监测和风 险评估工作，对收集和检测的灵芝食品安全标准相关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
2024 年 12 月，《灵芝》项目制定工作启动会在金华武义召开。 标准起草项目组成员、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20 余人参与了此 次会议。会议讨论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拟定了标准的主要框架， 并就标准制定的任务分工、前期数据收集汇总及标准起草的整体进度 进行了整体安排。
2025 年 2 月，项目组开展起草组征求意见工作，由浙江省中药 材产业协会发文，对浙江省内中药材行业专家进行意见征求，未收集 到相关意见。
2025 年 5 月，专委会召开标准评审会，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 芝》草案进行评审，形成意见 4 条。
二、与我国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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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研制主要参考了如下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
（一）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中医药-灵芝》（ISO 21315:2018 (E)）
（二）国内相关标准：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灵芝》（T/CACM 1021. 11-2018）
《道地药材 赤芝》（T/CACM 1020. 150-2019）
《灵芝制品》（T/SNHFA 001-2019）
（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DBS35/ 008-2024）
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DBS37/ 003-2024）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DBS 45/072—2021） 重庆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及其制品》（DBS50/ 032—2023） 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DBS52/ 057—2022）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灵芝》（DBS53/ 036-2023）（已废 止）
（四）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
《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2023 年第 9 号）
三、标准的制定原则

（一）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首要原则。
（二）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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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促进铁皮石斛产业健康发展原则。
（ 四）可操作性原则。
（五）公开透明原则。

四、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栽培的赤芝或紫芝干燥子实体。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对党参等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中的规定，将本 标准范围限定为：人工栽培的赤芝或紫芝干燥子实体。
2.术语和定义
2.1 灵芝
以人工栽培的多孔菌科真菌赤芝 (Ganoderma lucidum (Leyss. ex Fr.) Karst.）或紫芝 (Ganoderma sinense Zhao, Xu et Zhang）鲜品为原 料，通过除杂、干燥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干燥子实体，供直接食用或作 食品加工原料。
3.技术要求
对原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及农药残留限量等作出了 规定。
3.1 原料要求
3.1.1  灵芝鲜品应新鲜、无虫蛀、无霉变、无腐烂，具有灵芝特
有的自然品质特征及相应的色泽和气味，栽培过程应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的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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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色泽”“滋味、气味”和“状态” ，即“赤芝皮壳黄褐色至红
褐色，有光泽；菌肉白色至淡棕色；气微香，味苦涩；外形呈伞状， 菌盖肾形、半圆形或近圆形；菌盖有显著环纹，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 来杂质。” ，“紫芝皮壳紫黑色，有漆样光泽；菌肉锈褐色；气微香， 味淡；形呈伞状，菌盖呈扇形、肾形、半圆形或近圆形；菌盖有显著 环纹和纵纹，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
感官检验方法规定为“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
线下采用鼻嗅、 目测、 口尝的方法进行检验。”具体检测情况如图 1。
[image: ]

[image: ]
图 1  灵芝性状图
[bookmark: bookmark1]5.  理化指标
5.1 水分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对 122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水分检测结果 最大值 18.8 g/100g ，最小值 4 g/100g ，均值 9. 15 g/100g ，具体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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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附件 1 。样品涵盖 2 种种植方式（代料和段木），其具体分布情 况见表 1。
表 1 水分检测结果分布

	检测值（g/100g）
	4 ~
	6 ~
	8 ~
	10 ~
	12 ~
	14 ~
	合计

	样品个数
	9
	43
	30
	14
	19
	7
	122

	百分比 ( % )
	7.37
	35.25
	24.59
	11.48
	15.57
	5.74
	100

	累计百分比 ( % )
	7.37
	42.62
	67.21
	78.69
	94.26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 ： 中国药典 、 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37/003-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水分≤17 g/100g；福建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重庆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50/032-2023）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水分 ≤ 12.0 g/100g；贵 州省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DBS52/ 057-2022）中规定，干制灵芝 合格品水分≤ 13.0 g/100g；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 （DBS45/072-2021）和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53/036-2023， 已废止）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水分≤ 15.0 g/100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水分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 据和灵芝的实际情况 ，本标准中限定 了合格品中水分应 ≤ 12.0
g/100g 。该限量严于中国药典中的水分限量（17%）。122 批项目制 标检测样品中，96 批水分均≤ 12.0 g/100g ，占总检测批次的 78.69%。
5.2 灰分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GB 500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对 122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灰分检测结果 最大值 5.2 g/100g，最小值 0.3 g/100g，均值 1.63 g/100g，具体检测结 果见附件 1 。样品涵盖 2 种种植方式（代料和段木），其具体分布情 况见表 2。
表 2 灰分检测结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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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值（g/100g）
	0 ~
	1 ~
	2 ~
	3 ~
	4 ~
	5 ~
	合计

	样品个数
	24
	64
	24
	5
	4
	1
	122

	百分比 ( % )
	19.67
	52.46
	19.67
	4.10
	3.28
	0.82
	100

	累计百分比 ( % )
	19.67
	72.13
	91.80
	95.90
	99.18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 ： 中国药典 、 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37/003-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灰分≤3.2 g/100g；福建 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灰 分≤3.0 g/100g；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DBS52/ 057-2022） 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灰分≤5.0 g/100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灰分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
据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灰分应≤3.0 g/100g。 该限量严于中国药典中的灰分限量（3.2 g/100g）。122 批项目制标检 测样品中，112 批灰分均≤3.0 g/100g ， 占总检测批次的 91.80%。
5.3 多糖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灵芝项下多糖的检测方法对 122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多糖检测 结果最大值 2.95 g/100g，最小值 0.72 g/100g，均值 1.27 g/100g，具体 检测结果见附件 1 。样品涵盖 2 种种植方式（代料和段木），其具体 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多糖检测结果分布

	检测值（g/100g）
	0 ~
	0.45 ~
	0.9 ~
	1.35 ~
	1.8 ~
	2.25 ~
	合计

	样品个数
	0
	8
	76
	29
	6
	3
	122

	百分比 ( % )
	0
	6.56
	62.30
	23.76
	4.92
	2.46
	100

	累计百分比 ( % )
	0
	6.56
	68.86
	92.62
	97.54
	100
	100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 ： 中国药典 、 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37/003-2024 ） 、贵 州省食 品安全地方食 品标准（DBS52/ 057-2022 ）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食 品 安 全 地 方 食 品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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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45/072-2021）及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53/036-2023， 已废止）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多糖含量≥0.9 g/100g；福建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中规定，干制赤芝合格品多糖含 量≥0.9 g/100g ，紫芝合格品多糖含量≥0.7 g/100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多糖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 据和灵芝的实际情况 ，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多糖含量 ≥ 0.9
g/100g 。该限量与中国药典中的多糖含量相同。122 批项目制标检测 样品中，114 批多糖含量均≥0.9 g/100g ， 占总检测批次的 93.44%。
5.4 三萜及甾醇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灵芝项下三萜及甾醇的检测方法对 109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三 萜及甾醇检测结果最大值 1.54 g/100g，最小值 0.41 g/100g，均值 0.98 g/100g ，具体检测结果见附件 1 。样品涵盖 2 种种植方式（代料和段 木），其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4。
表 4 三萜及甾醇检测结果分布

	检测值（g/100g）
	0 ~
	0.25 ~
	0.5 ~
	0.75 ~
	1.0 ~
	1.25 ~
	合计

	样品个数
	0
	2
	16
	37
	42
	12
	109

	百分比 ( % )
	0
	1.83
	14.68
	33.94
	38.53
	11.02
	100

	累计百分比 ( % )
	0
	1.83
	16.51
	50.45
	88.98
	100
	100


（3）标准限量值的制定： 中国药典、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35/008-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三萜及甾醇含量 ≥0.5 g/100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三萜及甾醇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
检测数据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三萜及甾醇含 量≥0.5 g/100g。该限量与中国药典中的三萜及甾醇含量相同。109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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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标检测样品中，107 批三萜及甾醇含量≥0.5 g/100g ，占总检测 批次的 98. 17%。
6.  污染物
6.1 铅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GB 5009.268）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 12）对 117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铅检测结果最大值 1.238 mg/kg ，最小值 0 ，均值 0. 19 mg/kg ，具体检测结果见附件 1 。117 批 项目制标检测样品中，116 批铅含量均≤ 1 mg/kg，只有 1 批次铅含量 大于 1 mg/kg。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7/003-2024）、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 铅含量≤ 1 mg/kg，该两省份的地方标准发布均在公告发布时间之后， 故 与公 告 中 对铅含 量 的限值 一 致 。 重庆 市 食 品安全地 方标 准 （DBS50/032-2023）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铅含量≤0.5 mg/kg，与 GB 2762 中对食用菌的限定保持一致；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 （DBS52/ 057-2022）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铅含量≤2 mg/kg ，此 标准的发布在公告颁布时间之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食品 标 准 （ DBS45/072-2021 ） 和 云 南 省 食 品 安 全 地 方 标 准 （DBS53/036-2023 ， 已废止） 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铅含量 ≤ 1  mg/k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铅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 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铅含量应≤ 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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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限量与公告保持一致。

6.2 镉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GB 5009.268）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5）对 121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
镉检测结果最大值 0.639 mg/kg ，最小值 0.005 mg/kg ，均值 0.15
mg/kg ，具体检测结果见附件 1 。121 批项目制标检测样品中，110 批 镉含量均≤0.5 mg/kg，占 90.91%，只有 11 批次镉含量大于 0.5 mg/kg。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7/003-2024）、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 镉含量≤0.5 mg/kg ，该两省份的地方标准发布均在公告发布时间之 后，故与公告中对镉含量的限值一致。重庆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50/032-2023）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镉含量≤0.2 mg/kg，与 GB 2762 中对食用菌的限定保持一致；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 食品标准（DBS45/072-2021），干制灵芝合格品镉含量≤0.5 mg/kg， 此标准的发布在公告颁布时间之前； 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53/036-2023 ， 已废止）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镉含量 ≤0.8  mg/k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镉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 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镉含量应≤0.5 mg/kg。 该限量与公告保持一致。
6.3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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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GB 5009.268）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 的测定》（GB 5009. 17）对 118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汞检测结 果最大值 0.227 mg/kg ，最小值 0.001 mg/kg ，均值 0.05 mg/kg ，具体 检测结果见附件 1 。118 批项目制标检测样品中，101 批汞含量≤0.1 mg/kg ， 占 85.59% ，有 17 批次汞含量大于 0.1 mg/kg。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7/003-2024）、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重庆市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DBS50/032-2023）、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 （DBS45/072-2021）和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53/036-2023， 已废止）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汞含量≤0.1 mg/k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汞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 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汞含量应≤0.1 mg/kg。 该限量与公告保持一致。
6.4 砷
项目组制订标准检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GB 5009.268）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 的测定》（GB 5009.11）对 120 批次的灵芝样品进行检测，砷检测结 果最大值 1.044 mg/kg，最小值 0.004 mg/kg，均值 0.1 mg/kg，具体检 测结果见附件 1 。120 批项目制标检测样品中，119 批砷含量 ≤ 1.0 mg/kg ，仅有 1 批次砷含量大于 1.0 mg/kg。
标准限量值的制定：《关于党参等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7/00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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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35/008-2024）及贵州省食品安全地方 食品标准（DBS52/ 057-2022） 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砷含量 ≤ 1 mg/kg 。重庆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50/032-2023）、广西壮族自 治区食品安全地方食品标准（DBS45/072-2021）和云南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DBS53/036-2023 ，已废止）中规定干制灵芝合格品砷含量≤ 0.5 mg/kg
综合参考灵芝干制品砷的限量标准，并结合项目组前期检测数据 和灵芝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限定了合格品中砷含量应≤ 1 mg/kg 。 该限量与公告保持一致。
表 5 污染物检测结果统计表
	项目
	检测量（批）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RSD

	铅（以 Pb 计），mg/kg
	117
	1.238
	0
	0. 19±113.47

	镉（以 Cd 计），mg/kg
	121
	0.639
	0.005
	0. 15±113.08

	汞（以 Hg 计），mg/kg
	118
	0.227
	0.001
	0.05±90.28

	砷（以 As 计），mg/kg
	120
	1.044
	0.004
	0. 1±159.36



7 、农药残留限量
由于本标准为食品安全标准，因此规定农药残留参考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的规定 以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五、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起草单位在提交专委会审查前，已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时间为 期 2 个月，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
六、重大意见分歧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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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检测数据汇总表。
2. 相关标准理化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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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测数据汇总表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1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14. 1
	1
	1.19
	/
	0.004
	0.167
	0.106
	0.449

	2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3
	1.3
	1.02
	/
	0.27
	0.041
	0.01
	0.196

	3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10.9
	3.2
	1.01
	0.68
	0.22
	0.259
	0.033
	0.053

	4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3
	1. 1
	1.32
	0.73
	0.19
	0.05
	ND
	0.07

	5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8
	1.5
	0.88
	0.88
	0.02
	0.06
	0.01
	0.16

	6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5.3
	1.3
	1.46
	1
	0.04
	0.21
	0.07
	0.18

	7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7
	1.9
	1.18
	1.01
	0.02
	0.02
	0.02
	0.25

	8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6
	3.9
	1.13
	0.8
	0.04
	0.1
	0.09
	0.18

	9
	赤芝
	代料
	药材市场
	7.5
	1.2
	1.03
	0.9
	ND
	0.029
	0.02
	0.059

	10
	赤芝
	代料
	产地
	4
	1.4
	1.04
	1. 12
	0.04
	0.03
	0.02
	0. 14

	11
	赤芝
	代料
	产地
	10.6
	2.3
	1
	0.76
	0.04
	0.5
	0.11
	0.08

	12
	赤芝
	代料
	产地
	5.7
	1.7
	1.2
	0.95
	0.047
	0.041
	0.028
	0.218

	13
	赤芝
	代料
	产地
	7.7
	2
	0.97
	0.88
	0.087
	0.123
	0.071
	0.209

	14
	赤芝
	代料
	产地
	6.20
	1.30
	1.31
	1.24
	0.114
	0.014
	0.015
	0.044

	15
	赤芝
	代料
	产地
	6.50
	2.30
	0.94
	1.28
	0.019
	0.08
	0.015
	0.066

	16
	赤芝
	代料
	产地
	5.60
	2.30
	0.92
	1.28
	0.053
	0.15
	0.029
	0.115

	17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8.5
	1.2
	1.56
	0.79
	0.207
	0.517
	0.018
	0.817

	18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5.6
	1.2
	1.02
	1.33
	0.993
	0.588
	0.015
	0.566

	19
	赤芝
	段木
	产地
	6.4
	1.5
	1. 1
	0.85
	0.005
	0.006
	0.001
	0.016

	20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9
	2. 1
	1.25
	1.54
	0.378
	0.105
	0.002
	0.104

	21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8
	1. 1
	1.07
	1.31
	0.017
	0.026
	0.013
	0.161

	22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2
	4.2
	1. 1
	1.21
	0.069
	0.177
	0.001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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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23
	赤芝
	段木
	产地
	7.3
	1. 1
	1.23
	1.21
	0.112
	0.134
	0.055
	0.48

	24
	赤芝
	段木
	产地
	5.5
	3. 1
	1.25
	1.19
	0.043
	0.028
	0.07
	0.048

	25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3
	2.7
	1.03
	1. 12
	0.006
	0.043
	0.012
	0. 144

	26
	赤芝
	段木
	产地
	7.6
	1
	1.43
	1.18
	0.018
	0.029
	0.003
	0.043

	27
	赤芝
	段木
	产地
	8
	1.3
	1.46
	1.29
	0.074
	0.525
	0.023
	0.205

	28
	赤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8
	1.2
	0.97
	1.18
	0.004
	0.018
	0.167
	0.449

	29
	赤芝
	段木
	产地
	7.9
	2.4
	1.19
	1.15
	0.046
	0.011
	0.013
	0.041

	30
	赤芝
	段木
	产地
	6.6
	1
	1.06
	1.09
	0.069
	0.021
	0.032
	ND

	31
	赤芝
	段木
	产地
	6.7
	1
	0.87
	1.15
	0.069
	0.422
	0.036
	0.065

	32
	赤芝
	段木
	产地
	7
	1. 1
	0.94
	1.13
	0.079
	0.075
	0.01
	0.102

	33
	赤芝
	段木
	产地
	8.2
	1.2
	0.96
	1.17
	0.083
	0.309
	0.007
	0. 121

	34
	赤芝
	段木
	产地
	9
	1. 1
	0.95
	1.085
	0.069
	0.254
	0.03
	0.773

	35
	赤芝
	段木
	产地
	7.4
	1. 1
	0.93
	1.21
	0.02
	0.015
	0.033
	0.031

	36
	赤芝
	段木
	产地
	8.2
	1.2
	0.99
	1.375
	0.083
	0.015
	0.031
	0.047

	37
	赤芝
	段木
	产地
	8. 1
	1
	1.09
	1.32
	0.038
	0.287
	0.042
	0.049

	38
	赤芝
	段木
	产地
	10. 1
	1.2
	1. 12
	1.065
	0.06
	0.177
	0.027
	0.082

	39
	赤芝
	段木
	产地
	6.5
	1
	1.15
	0.93
	0.117
	0.142
	0.044
	0.099

	40
	赤芝
	段木
	产地
	7.4
	1
	1.03
	1.09
	0.009
	ND
	ND
	0.013

	41
	赤芝
	段木
	产地
	7.5
	1. 1
	1.21
	0.93
	ND
	0.028
	0.02
	0

	42
	赤芝
	段木
	产地
	6.9
	1.2
	0.97
	0.87
	0.039
	0.029
	0.02
	0.081

	43
	赤芝
	段木
	产地
	6.5
	1.2
	0.96
	0.56
	0.039
	0.499
	0.11
	0.021

	44
	赤芝
	段木
	产地
	7. 1
	1. 1
	0.98
	0.75
	0.046
	0.04
	0.028
	0.159

	45
	赤芝
	段木
	产地
	6.9
	1. 1
	1.07
	0.8
	0.086
	0.122
	0.071
	0.15

	46
	赤芝
	段木
	产地
	13.10
	1.50
	1. 11
	1.17
	0.283
	0.012
	0.0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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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47
	赤芝
	段木
	产地
	15.50
	0.80
	1.65
	0.74
	0.024
	0.197
	0.014
	0.606

	48
	赤芝
	段木
	产地
	12.60
	0.80
	2.01
	0.90
	0.042
	0.192
	0.195
	0.063

	49
	赤芝
	段木
	产地
	13.00
	0.90
	1.24
	0.73
	0.033
	0.099
	0.025
	<0.000

	50
	赤芝
	段木
	产地
	12.50
	0.80
	1.06
	0.84
	0.023
	0.114
	0.044
	<0.000

	51
	赤芝
	段木
	产地
	13.70
	0.90
	1.38
	0.73
	0.021
	0.058
	0.025
	0.042

	52
	赤芝
	段木
	产地
	13.30
	0.80
	2.29
	0.67
	0.059
	0.033
	0.062
	0.059

	53
	赤芝
	段木
	产地
	12.80
	0.90
	1.06
	0.78
	0.026
	0.029
	0.029
	0.017

	54
	赤芝
	段木
	产地
	12.80
	0.70
	1.40
	0.82
	0.031
	0.028
	0.037
	0.05

	55
	赤芝
	段木
	产地
	14.20
	0.90
	1. 14
	0.93
	0.065
	0.032
	0.026
	0.016

	56
	赤芝
	段木
	产地
	13.40
	0.70
	2.08
	0.59
	0.023
	0.028
	0.028
	0.035

	57
	赤芝
	段木
	产地
	12.70
	1.00
	1.71
	0.54
	0.054
	0.139
	0.036
	0.061

	58
	赤芝
	段木
	产地
	17.90
	0.70
	2.95
	1.24
	0.046
	0.077
	0.042
	0.033

	59
	赤芝
	段木
	产地
	13.80
	0.60
	1.61
	1.04
	0.013
	0.023
	0.011
	0.05

	60
	赤芝
	段木
	产地
	13.60
	0.80
	1.58
	0.94
	0.052
	0.092
	0.095
	0.066

	61
	赤芝
	段木
	产地
	12.20
	0.90
	2.31
	1.10
	0.024
	0.17
	0.024
	0.115

	62
	赤芝
	段木
	产地
	13.10
	0.80
	1.59
	0.99
	0.018
	0.042
	0.071
	<0.000

	63
	赤芝
	段木
	产地
	12.70
	1.20
	1.27
	0.98
	0.04
	0.334
	0.054
	0.026

	64
	赤芝
	段木
	产地
	12.40
	1.00
	1.02
	1.27
	0.033
	0.693
	0.074
	0.077

	65
	赤芝
	段木
	产地
	12.50
	1.80
	0.72
	1.01
	0.095
	0.211
	0.227
	0.181

	66
	赤芝
	段木
	产地
	10.50
	1.10
	1.67
	0.83
	0.064
	0.063
	0.018
	0.146

	67
	赤芝
	段木
	产地
	9.60
	0.30
	1.61
	0.87
	0.031
	0.022
	0.016
	0.061

	68
	赤芝
	段木
	产地
	9.50
	0.40
	1.70
	1.00
	0.024
	0.014
	0.015
	0.163

	69
	赤芝
	段木
	产地
	8.40
	1.10
	2.23
	0.97
	0.037
	0.01
	0.016
	0.039

	70
	赤芝
	段木
	产地
	14.40
	1.00
	1.38
	0.62
	0.078
	0.02
	<0.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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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71
	赤芝
	段木
	产地
	6.40
	1.40
	1.37
	1. 14
	0.255
	0.346
	0.007
	0.028

	72
	赤芝
	段木
	产地
	7.10
	1.20
	1.00
	0.93
	0.091
	0.012
	0.001
	0.126

	73
	赤芝
	段木
	产地
	9.00
	0.90
	1.20
	0.94
	0.04
	0.022
	0.01
	0.105

	74
	赤芝
	段木
	产地
	11.40
	0.90
	1.45
	1.38
	0.052
	0.226
	0.012
	0.159

	75
	赤芝
	段木
	产地
	18.80
	1.00
	0.98
	0.85
	0.08
	0.273
	0.044
	0.105

	76
	赤芝
	段木
	产地
	10.50
	0.90
	1.48
	1.08
	0.035
	0.012
	0.023
	0.047

	77
	赤芝
	段木
	产地
	9.00
	1.10
	1.49
	1.19
	0.044
	0.011
	0.106
	0.156

	78
	赤芝
	段木
	产地
	10.40
	0.70
	1.18
	1.01
	0.037
	0.032
	0.017
	0.066

	79
	赤芝
	段木
	产地
	9.80
	0.90
	1.10
	1.08
	0.058
	0.026
	0.052
	0.085

	80
	赤芝
	段木
	产地
	9.80
	1.70
	1.91
	1.09
	0.048
	0.049
	0.179
	0.078

	81
	赤芝
	段木
	产地
	9.30
	1.50
	0.92
	1.09
	0.08
	0.052
	0.027
	1.238

	82
	赤芝
	段木
	产地
	15.30
	1.00
	1.15
	0.98
	0.043
	0.093
	0.019
	0.204

	83
	赤芝
	段木
	产地
	11.20
	1.70
	1.54
	1.00
	0.052
	0.325
	<0.000
	0.558

	84
	赤芝
	段木
	产地
	9.20
	1.10
	1.19
	1.16
	0.097
	0.005
	0.028
	0.088

	85
	赤芝
	段木
	产地
	13.4
	0.9
	0.83
	1. 14
	0.043
	0.015
	0.005
	0.107

	86
	赤芝
	段木
	产地
	4.8
	1.38
	0.97
	1.22
	0.09
	0.089
	0.102
	0.103

	87
	赤芝
	段木
	产地
	6.2
	5.2
	1.92
	1.09
	0.087
	0.063
	0.104
	0.042

	88
	赤芝
	段木
	产地
	5.4
	1.8
	1.07
	1.13
	0.062
	0.043
	0.087
	0.099

	89
	赤芝
	段木
	产地
	5.8
	2.5
	1.16
	1.08
	0.018
	0.02
	0.014
	0.226

	90
	赤芝
	小段木
	药材市场
	6.3
	4.9
	1.71
	1.04
	0.206
	0.516
	0.018
	0.758

	91
	赤芝
	小段木
	药材市场
	7. 1
	0.9
	1.62
	0.6
	0.992
	0.587
	0.015
	0.507

	92
	赤芝
	小段木
	产地
	10. 1
	1.2
	1.91
	1.38
	0.004
	0.005
	0.001
	0.043

	93
	紫芝
	代料
	产地
	8
	2.8
	1.31
	0.95
	0.026
	0.102
	0.001
	0.263

	94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5
	1.2
	0.87
	0.84
	0.04
	0.024
	0.005
	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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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95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10.4
	1.6
	0.78
	0.41
	0.241
	0.101
	0.054
	0. 121

	96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4
	4.7
	1.77
	0.86
	0.071
	0.111
	0.061
	0.211

	97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7
	1.2
	1.52
	0.88
	0.091
	0.261
	0.121
	0.231

	98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6.4
	1.3
	0.82
	0.69
	0.071
	0.071
	0.071
	0.301

	99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10
	3.4
	1.34
	1.17
	0.091
	0.151
	0.141
	0.231

	100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9.9
	4. 1
	1.18
	1. 12
	0.112
	0.08
	0.071
	0. 11

	101
	紫芝
	代料
	药材市场
	8.2
	2.2
	0.86
	0.8
	0.091
	0.081
	0.071
	0.191

	102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3
	2.7
	1.48
	/
	0.091
	0.551
	0.161
	0.131

	103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6.9
	2.3
	1.58
	/
	0.098
	0.092
	0.079
	0.269

	104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7
	2.7
	1.33
	/
	0.138
	0.174
	0.122
	0.26

	105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10.3
	2.6
	1.55
	/
	0.258
	0.568
	0.069
	0.868

	106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3
	1.9
	1.36
	/
	1.044
	0.639
	0.066
	0.617

	107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 1
	2
	1.7
	/
	0.056
	0.057
	0.052
	0.067

	108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10.5
	3. 1
	1.34
	/
	0.429
	0.156
	0.053
	0.155

	109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7.2
	1.5
	1.23
	/
	0.068
	0.077
	0.064
	0.212

	110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12.7
	1.9
	0.98
	/
	0.12
	0.228
	0.052
	0.188

	111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6
	2.5
	1.02
	/
	0.163
	0.185
	0.106
	0.531

	112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8.7
	2.6
	1.3
	/
	0.094
	0.079
	0.121
	0.099

	113
	紫芝
	段木
	产地
	7.7
	2. 1
	1.31
	/
	0.057
	0.094
	0.063
	0.195

	114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7.7
	2.3
	1.2
	0.48
	0.069
	0.08
	0.054
	0.094

	115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7.5
	2.5
	1.01
	0.66
	0.125
	0.576
	0.074
	0.256

	116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8.6
	2.4
	1.08
	0.63
	0.055
	0.069
	0.218
	0.5

	117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8. 1
	1.9
	1.17
	0.73
	0.097
	0.062
	0.064
	0.092

	118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7.9
	1.8
	0.97
	0.83
	0.12
	0.072
	0.083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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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样品名称
	栽培方式
	样品来源
	水分（%）
	灰分（%）
	多糖（%）
	三萜及甾醇
	As（mg/kg）
	Cd（mg/kg）
	Hg（mg/kg）
	Pb（mg/kg）

	119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8.6
	2.6
	0.92
	0.89
	0.12
	0.473
	0.087
	0.116

	120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4
	2. 1
	1.06
	0.62
	0.13
	0.126
	0.061
	0.153

	121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10.2
	1.8
	1.24
	0.85
	0.134
	0.36
	0.058
	0.172

	122
	紫芝
	段木
	药材市场
	9.8
	2
	0.99
	0.78
	0.12
	0.305
	0.081
	0.824




20






附件 2  相关标准理化指标对比表

	
参考标准
	水  分 (%)
	灰  分 (%)
	
多糖(%)
	三 萜 及 甾醇(%)
	
铅(mg/kg)
	
镉(mg/kg)
	
汞(mg/kg)
	
砷(mg/kg)
	铬
(mg/kg )
	SO2
(g/kg)
	
农残

	本标准
	12
	3
	0.9
	0.5
	1
	0.5
	0. 1
	1
	/
	/
	GB 2763 和 农 业 农村部

	2023 年九种  食药物质公告
	/
	/
	/
	/
	1
	0.5
	0. 1
	1
	/
	/
	应符合农业农村 部的相关规定

	中国药典
	17
	3.2
	0.9
	0.5
	/
	/
	/
	/
	/
	/
	GB 2763

	福      建      省
(DBS35/008-2024）
	12
	3
	0.9(             赤 芝)/0.7(紫芝)
	0.5
	1
	0.5
	0. 1
	1
	/
	/
	GB 2763

	山东省
(DBS37/003-2024)
	17
	3.2
	0.9
	/
	1
	0.5
	0. 1
	1
	/
	/
	GB 2763

	
	
	
	
	
	0.5       (GB
	0.2       (GB
	0. 1       (GB
	0.5       (GB
	
	
	

	重庆市
(DBS50/032-2023）
	12
	/
	/
	/
	2762  对 食 用 菌 的 限 定)
	2762  对 食 用 菌 的 限 定)
	2762  对 食 用 菌 的 限 定)
	2762  对 食 用 菌 的 限 定)
	/
	0.05
	/

	贵州省
(DBS52/057-2022）
	13
	5
	0.9
	/
	2
	/
	/
	1
	/
	/
	GB 276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DBS45/072-2021）
	15
	/
	0.9
	/
	1
	0.5
	0. 1
	0.5
	2
	/
	GB 2763

	云南省
(DBS53/036-2023）
	15
	/
	0.5
	/
	1
	0.8
	0. 1
	0.5
	/
	/
	GB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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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茱萸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栽培的山茱萸。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山茱萸
以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icinalis Sieb.et Zucc. 的成熟果肉鲜品为原料，通过去杂、淘洗、 干燥或不干燥等工序制成，供直接食用或作食品加工原料。

3  技术要求
3.1 原料要求
3.1.1 山茱萸鲜品应具有其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固有的色、香、味，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虫蛀、 无异味，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 自然光线下采用鼻嗅、 目测、口尝的 方法进行检验

	气味、滋味
	气微，味道酸中带涩伴有微苦味
	

	状态
	干品呈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长 1-1.5cm ，宽 0. 5-1cm ，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3.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16.0
	GB 5009.3



DBS33/XXXX-2025

- 1  -
	马钱苷和莫诺苷总含量%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浸出物含量%                                ≥
	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3.4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污染物限量 a
	项  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Pb计），mg/kg
	1.0
	GB 5009. 12或GB 5009.268

	镉（以Cd计），mg/kg
	0. 1
	GB 5009. 15或GB 5009.268

	砷（以As计），mg/kg
	0.5
	GB 5009. 11或GB 5009.268

	汞（以Hg计），mg/kg
	0. 1
	GB 5009. 17或GB 5009.268

	a   污染物限量基于干品确定，鲜品根据干品按水分进行折算。



3.5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限量应符合 GB 2763 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4  其他
[image: ]按照传统方式适量食用，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传统方式通常指 用于煲汤、入菜、制作果酒、果汁、蜜饯果脯等。
DBS33/XXXX-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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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山茱萸》 （DBS33/XXXX—202X）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4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浙卫发函〔2024〕239 号）要求，《浙江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茱萸》列为2024 年度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 定项目，项目委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 组建标准起草组制定。
（二）制标必要性
山茱萸（CorniFructus）是山茱萸属植物山茱萸的干燥成熟果肉，
也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主产于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山东、河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主产区为陕西佛坪县、 河南西峡县和浙江淳安县，多为人工栽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63  版开始收录山茱萸。2002  年原卫生部将山茱萸（需提供可使用 证明）纳入《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我国部分地区有以山茱萸煲汤 做菜的民间食用习惯，同时山茱萸也被作为原料广泛用于保健食品的 开发。2019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 发文件，将包括山茱萸在内的9 种物质作为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 以下简称食药物质）进行试点管理。2023 年，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正式将这 9 种物质纳 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经查阅《中华人民共和


1




国食品安全法》第 29 条，其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 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山茱萸是淳安山区农民增收的重要品种，近年来，千岛湖旅游业
方兴未艾，开发旅游产品日益丰富，中医药养生产业蓬勃发展，公众 养生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淳安临岐镇也在积极创建国家级中药材特 色强镇，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山茱萸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山茱萸全产 业链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是全行业强烈呼吁要解决的卡脖子标准，淳 安是省主要领导联系帮扶对接县，省领导也多次指示要求要加快推进 省食品安全标准的研制工作，加快产品研发，增加山区农民收入。研 制山茱萸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可确保山茱萸农药残留、重金属及微生 物等方面符合普通食品的要求，同时可以更加规范生产、加工和食用 等各环节，更大规模地满足广大公众的日常养生保健需求，有力推动 浙江山茱萸全产业链的做大做强，为山区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项 目负责单位及主要起草过程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山茱萸》标准制定项目。浙江省 中药材产业协会、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协作单位参与标准的制定。标准主要起草人为：。
标准草案编制工作总历时 13 个月。主要工作过程包括以下 10 个 阶段：1.产业发展及技术标准现状分析；2.标准草案框架确定；3. 实地调研山茱萸生产过程；4.收集整理企业前期检测数据；5.采集样 品实验室检测；6.标准草案编制及研讨；7.行业公开征求意见；8.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9.卫生健康委网上公开征求意见；10.形成标 准送审稿。
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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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项目获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立项，签订委托协议 书。在正式启动标准起草工作初期，项目组就前期《关于做好铁皮石 斛、灵芝、山茱萸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产 品申报与许可工作的通知》中《试点物质原料质量安全指标要求》，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技术机构，具体负责各项风险监测和风 险评估工作，对收集和检测的山茱萸食品安全标准相关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
2024 年 12 月，《山茱萸》项目制定工作启动会在金华召开。标
准起草项目组成员、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 20 余人参与了此次 会议。会议讨论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拟定了标准的主要框架， 并就标准制定的任务分工、前期数据收集汇总及标准起草的整体进度 进行了整体安排。
2025 年 2 月，项目组开展起草组征求意见工作，由浙江省中药
材产业协会发文，对浙江省内中药材行业专家进行意见征求，未收集 到相关意见。
2025年 5 月，专委会召开标准评审会，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 茱萸》草案进行评审，形成意见 4 条。

二、与我国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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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DBS61/0025-2023）
河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茱萸》（DBS41/014-2023）
3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
《关于对党参等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
《关于党参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 告》（2023 年第 9 号）。
三、标准的制定原则
（一）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首要原则。
（二）科学性原则。
（ 三）促进铁皮石斛产业健康发展原则。
（ 四）可操作性原则。
（五）公开透明原则。
四、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1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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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人工栽培的山茱萸。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对党参等9 种物质开展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中的规定，将
本标准范围限定为：人工栽培的山茱萸。
2 、术语和定义
2.1 山茱萸
以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et Zucc. 的成熟果
肉鲜品为原料，通过去杂、去叶、除根、淘洗、干燥或不干燥等工序 制成，供直接食用或作食品加工原料。
3 、技术要求

对原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及农药残留限量等作出 了规定。
3.1 原料要求
3.1.1  山茱萸鲜品应具有其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固有的色、香、味，
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虫蛀、无异味，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 关规定。
3.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 、感官要求
山茱萸 ，为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肉。干品呈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长 1-1.5cm， 宽 0. 5-1cm 。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干品呈不规则的 片状或囊状，长 1-1.5cm ，宽 0. 5-1cm 。质柔软。气微，味酸、涩、 微苦。
因此，本标准规定了“色泽”、“滋味、气味”和“状态” ，即“表面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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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气微，味道酸中带涩伴有微苦味；干 品呈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长 1-1.5cm ，宽 0. 5-1cm ，无正常视力可 见的外来异物”。
感官检验方法规定为“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自然 光线下采用鼻嗅、 目测、 口尝的方法进行检验。”
5 、理化指标
5.1  水分
因水分属于间接导致食品安全风险的指标，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20 年版） 一部，本标准规定：水分，（g/100g）≤16.0。
5.2  马钱苷和莫诺苷总含量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本标准规 定马钱苷和莫诺苷总含量≥1.2%。
5.3  浸出物含量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本标准规 定浸出物含量≥50.0%
6 、污染物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 5009.268） 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 12）、《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 5009.1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GB 5009. 17）中的规定检测方  法对山茱萸样品进行检测，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1 。结合 2023 年 11 月  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党参  等 9 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2023 年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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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的规定，同时结合检测结果，将污染物指标限定为：铅≤1.0 mg/kg 、总砷≤0.5 mg/kg 、总汞≤0.1 mg/kg 、镉≤0.1 mg/kg。
表 1 2021-2022 年山茱萸中重金属检测结果


7
项目



样品数
(份)


检 测
数(份)


平均值
(mg/kg)


P97.5
(mg/kg)


最大值
(mg/kg)


检出率
(%)


超标数
(份)


超标率
(%)

铅    74             74            0.305          1.05            1.12           100            0                0
镉    74             74            0.014          0.032         0.065         95.95       0                 0
砷    74             74            0.076          0.444         0.492         100           0                0
汞    74             74            0.007          0.061         0.199         55.41        0                0
7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及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规定。
五、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起草单位在提交专委会审查前，已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时间为 期 2 个月，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
六、重大意见分歧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附件 1  相关标准理化指标对比表
	
马钱苷和莫
 (
(g/100g)
                                  
量（
%
）
)参考标准       水    分  诺 苷 总含量  浸出物含  铅(mg/kg)       镉(mg/kg)      砷(mg/kg)      汞(mg/kg)       农残
	(%)                                                                                                                                                                                      

	本标准
	16
	1.2
	50.0
	1.0
	0.1
	0.5
	0.1
	GB 2763 和农业农村部

	2023 年九种  食药物质公告
	/
	/
	/
	
1.0
	
0.1
	
0.5
	
0.1
	应符合农业农村部的相 关规定

	中国药典
	16
	1.2
	50.0
	/
	/
	/
	/
	/

	陕      西      省
(DBS61/0025-2023)
	15
	1.3
	/
	0.9
	/
	/
	/
	GB 2763

	河      南      省
(DBS41/014-2023)
	16
	/
	/
	0.5
	/
	/
	/
	GB 2763




8






附件4

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征求意见标准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 专家姓名
	
	通信
地址
	
	邮编
	

	专家职称、
职务
	
	联系
电话
	
	E-mail
	

	章条编号
	修改建议
	修改理由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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